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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112年度市立國民中小學候用主任甄選儲訓   附件5 

資績評分表審查原則 

※基本條件 

1. 現任本市市立國民中小學合格教師，服務滿5年以上(公私立國民中小學編制內合格教師，年資得合

併採計)，期間曾任組長2年或導師3年，或組長1年及導師2年以上；或實際服務偏遠地區學校滿3年，

期間曾任組長1年或導師2年以上。 

2. 服務滿5年之年資可採計外縣市(含偏遠地區)服務年資，惟須扣除留職停薪，其服務年資需檢附原

校開立「服務證明書」。 

3. 其兼任人事、主計或代理主任者，比照具有組長資格之規定計算。 

4. 外縣市偏遠地區學校亦請提出偏遠學校證明(108學年度(含)以前)。 

5. 請檢附教師證正本。 

6. 曾任公私立國民中小學編制內合格教師，其年資得合併採計。公立學校教師之服務年資自核定起薪

日期起算；曾於私立學校服務之年資，自取得合格教師證書之日期起算；試用教師及舊制占缺實習

教師服務年資，一律採計積分。 

※經歷 

1. 任導師每滿1年4分。 

2. 依簡章規定計算從事教職服務之年資，請擇一及擇優採計(每項年資不重複計算)。 

3. 國民中小學教師未滿一年之年資每累積滿12個月即核算1年。同學年度內擔任代理主任、組長、導

師，其年資准予併計，年滿一學年者，准予採計低階年資給分。 

4. 教師應徵服役留職停薪期間之年資，視同在職採計積分。 

5. 公私立國民中小學教師(含完全中學國中部教師)年資可併計，惟公私立高中職任教年資、幼兒園教

師任教年資不得併計(如有以上情形請於服務證明註記)。 

6. 完全中學高中部之主任(由國中部教師兼任者)比照代理主任計分條件。 

7. 於私立高中國中部服務者，請檢附國中部服務佐證資料。 

8. 擔任副組長職務者，須為編制內且領有主管加給，並經貴校人事主管於服務證明書加註：「教師兼

副組長(編制內且領有主管加給)：起訖日期」，始得採計積分。 

※服務成績-【最近5年考核】：106學年度至110學年度(近五年)成績考核 

1.最近五年成績考核若為「另予考核」者同意採計，惟其資績折半計算。 

※服務成績-【獎勵】積分審查標準： 

1. 採計期間：自107年1月10日起至112年1月9日止以權責機關核定發文之日為準。參與縣市級或全國

性之課程或教學競賽 

(1)縣市級：各縣市政府主辦或委辦；各縣市政府教育局主辦或委辦(含體育局、體育處)、中央及選 

舉委員會。 

(2)全國性：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主辦或委辦；教育部主辦或委辦(含體育署)、中央各部會。 

2. 敘獎令及獎狀之採計需與教育有關並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有案者(核定文號)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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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非教育單位之獎勵，均須取得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文號之文件才採計。 

4. 服務成績內專業表現之積分採計，須繳驗足以辨識主辦單位及證明名次之指導證明或成績證明(如

獎狀、敘獎令等)正本，並繳交影本1份，未檢具者積分不予採計。倘所附證明文件無法辨識主辦單

位、證明名次者，須另檢具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全國單項體育協會等級以上團體為主辦單位之佐證

資料，如比賽辦法、秩序冊等。未檢具足以辨識主辦單位及證明名次之證明文件者，積分不予採計。 

5. 同一獎勵事由，具二種以上獎勵者，僅擇一採計(例如敘獎令及獎狀擇一)；但不同層級之比賽可分

開計算。 

6. 同一獎勵事由，歸屬於獎勵或專業表現，擇一採計；但不同層級之比賽可分開計算。 

※服務成績-【專業表現】：指導、參加獎及指導證明給分說明 

1. 採計期間：自107年1月10日起至112年1月9日止以權責機關核定發文之日為準。參與縣市級或全國

性之課程或教學競賽 

(1)縣市級：各縣市政府主辦或委辦；各縣市政府教育局主辦或委辦(含體育局、體育處)。 

(2)全國性：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主辦或委辦；教育部主辦或委辦(含體育署)、中央各部會。 

2. 請檢具獎狀或指導證明或成績證明，並檢具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全國單項體育協會等級以上團體

為主辦單位之證明文件，如公文、比賽辦法、秩序冊等，無法提供證明文件者不予採計。 

3. 企業或協會贊助或辦理之活動或比賽所頒發之獎狀或指導證明不予採計。 

4. 指導證明以指導學校在學學生為主，其餘如成人教育班、樂齡學習班等不予採計。 

5. 非教育單位之獎勵，均須取得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文號之文件才採計。 

6. 特優比照第1名、優等比照第2名、甲等比照第3名，如為其他等次名稱，請檢附相關佐證資料證明

名次。(若有疑義由審查小組認定之) 

7. 同一獎勵事由，具二種以上獎勵者，僅擇一採計(例如敘獎及獎狀擇一)；但不同層級之比賽可分開

計算。 

8. 同一獎勵事由，歸屬於獎勵或專業表現，擇一採計；但不同層級之比賽可分開計算。 

9. 教育比賽不包含行政業務之評鑑，考評項目(例如校務評鑑、友善校園訪視、教學卓越獎…)。 

※進修： 

1. 著作審查分數，以核定公文或證書為準。 

2. 週三進修、縣市外進修均採計。 

3. 研習或教育專業訓練採計標準： 

(1)採計：研討會、說明會、研究會、發表會、分享會、座談會、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讀書會、觀摩

會、校內實體研習含宣導(無文號) 

學術單位辦理-實體教育本職相關研習（含外縣市） 

數位學習-有本局、教育部及所屬機關、本市公務人力中心之文號（不含外縣市） 

 (2)不採計：研習名稱有「會議」或「研習+會議」、校務會議、具校務會議性質之研習、學年會議、 

課發會、課程審查、聯繫會報、籌備會、班親會、檢討會 

4. 採購訓練證照、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外語文檢定認證(外語文係指英文檢定)，均擇高採計。 

5. 由電腦列印出之研習進修相關資料，請由學校人事主任及校長核章確認。 

6. 研習與學分部分：如係提敘後之進修或學位學分不再採計。 

7.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認證請出示證書。 

8. 「進修」項目不得與「服務成績」獎勵一項，重複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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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請檢附最高學歷證明。 

※取得校長推薦表： 

1. 取得校長推薦表者，口試總分加5分。 

2. 凡經推薦錄取並取得結訓證書者，除特別情形專案報局核准外，應在原推薦學校兼任主任職務至少

2年以上並符合介聘資格者，始可參加教師介聘調動。 

 

 


